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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年定期將「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及執行情況揭露於公司官網，供客戶、員工或受益人點閱瀏覽。

綜合企劃部 / 余曉旭  專業經理      電話 : 02-2718-1234 分機 5108       電郵 :AlanYu@yuanta.com

本盡職治理報告利害關係人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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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

元大證券成立於 1961 年，

為台灣證券市場首批成立

的券商之一。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有價證

券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及

承銷業務，係屬資產擁有

人，運用自有資金進行投

資。早期以國內發展為主，

除自發性的成長之外，更

透過掌握併購契機成長茁

壯，1995 年榮登台灣最大

券商寶座至今。

此外，鑑於台灣證券市場結構改變及激

烈競爭，近年來元大證券積極擴展海外

市場，以跨境交流、在地經營雙軌策略

提升海外經營績效，成功地至韓國、越

南、印尼、泰國及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

發展。

元大證券一直秉持著「掌握先機、創造

財富、誠信服務、保障權益」的經營理

念努力，未來仍將持續以落實客戶與股

東的權益為職志，穩健經營、銳意革新、

致力風險管理，為大眾提供最完善、最

周全之服務，並為客戶、股東帶來更大

的利益及保障。

1961
元大證券設立，
為台灣證券市場首批成立的券商之一。

1984
隨著台北市商業中心東移，
率先遷往仁愛路四段第一信託大樓，
開拓金融服務新領域。

1989
正式成為綜合證券商。

2000
與京華、大發證券合併，
為台灣第一宗大型券商自發性合併案。

1995
元大證券成為台灣第一大券商，
並於 8/8 起上櫃掛牌交易。

2004
上櫃轉上市掛牌交易，
並入選 MSCI 權值股。

2014
自 1994 年起積極擴展海外市場，
於 2014 年收購韓國東洋證券，
擴大布局版圖由東南亞至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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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目前擁有近 5,000 名員工，430

萬名客戶。

元大證券 / 1961 年成立

5,000 名員工 / 430 萬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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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政策 責任投資
本公司買賣決策本於責任投資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 簡稱 PRI）與精神，在投資標的挑選與

決策過程中，考量被投資公司對社會、

環境、公司治理等項目之作為，選擇具

有永續發展前景的企業，讓社會、環境

與經濟領域皆可受益。

本公司經營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或出

售承銷所取得之有價證券，訂定買賣政

策及相關處理程式，除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外，買賣之分析、決策、執行、變更

及檢討等作業程式已納入內部控制制

度。且於執行投資時，皆考量被投資公

司之公司治理情形，並對該公司的經濟、

金融、產業加以分析研究，並依此做成

買賣分析，以作為買賣決策依據。

01 02

功能性
委員會總 經 理

監理主管

承銷單位

董 事 長

含風險管理部
法務部

法令遵循部

承銷架構

盡職治理政策
訂定與揭露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有價證

券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及

承銷業務，係屬資產擁有

人，運用自有資金進行投

資。本公司依據證券期貨

相關法規及內部控制制

度，訂定買賣政策及相關

處理程式作為盡職治理政

策，以善盡機構投資人之

責任。

總 經 理

監理主管

自營單位

自營架構 風險管理部

本報告期間，

本公司嚴格遵守各項規範，

因此並未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本公司每年定期將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

聲明及執行情況揭露於公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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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價證券承銷期間內，不得為

自己取得所包銷或代銷之有價證

券亦不得出售已持有之該種有價

證券；

　經紀部門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

券所出具之研究報告發布後，公

司及人員不得於市場交易時間開

始二小時內進行該研究報告建議

標的之買賣，如該研究報告係於

市場交易時間內發布，應於次一

營業日市場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

後方得進行買賣；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5 條或

證券相關法令所列利害關係人，

其所發行涉及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或以其為連結標的時，除符合

概括授權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應提報董事會重度決議，並提供

交易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對象

之證明；

防範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本公司為確保於執行相關業務時，避免

利益衝突情事之發生，訂定有「防範利

益衝突管理政策」、「道德行為準則」、

「內部控制制度」，並依循「證券交易

法」及「公司法」，規定：

03

　本公司人員不得以自己或他人

之名義，從事任何與利益產生衝

突之資金貸與、重大資產交易、

提 供 保 證 或 其 他 交 易 往 來 等 行

為。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自認無

法以客觀或有利於公司之方式處

理事務時，或有關交易可能引起

利益衝突時，應主動陳明，並以

合法允當之方式處理或迴避處理；

　本公司將有關未公開資訊及有

利益衝突之股票建立不得買賣之

控管名單，並透過電腦程式管制

交易。

　本公司員工執行業務應遵循防

範 利 益 衝 突 規 範 之 相 關 作 業 程

序，並透過落實教育宣導 ( 元大

E 學苑、電子郵件每年不定時宣

導 )、 分 層 負 責 ( 董 事 會 提 案 檢

核 )、資訊控管、防火牆設計、監

督控管機制等方式，避免利益衝

突之發生。

　本報告期間，本公司嚴格遵守

各 項 內 外 部 之 防 範 利 益 衝 突 規

範，因此並未發生重大利益衝突

事件。

投票政策
本公司基於股東之最大利益，依

據「落實及強化證券商因持有公

司股份而出席股東會之內部決策

過程及指派人員行使表決權標準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規定，訂

定「機構投資人投票政策」，積

極行使股東會投票表決權。每年

並定期於公司官網上公告投票情

形。( 詳見附件二 )

04

2019

年
本
公
司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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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見
本
報
告P.9 ,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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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公司每年定期將參與公司
投票情形公布於公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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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架構圖

總 經 理

監 理 主 管

董 事 長

董 事 會

法令
遵循部

法務部

盡職治理政策揭露
本公司每年定期將機構投

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

明及執行情況揭露於公司

官網，並置超連結於官網

首頁。( 見附件一 )

05
落實盡職治理所投入之各項資源情形
本公司於 2019 年投入機構投資人盡職

治理之情況如下 :

架構 - 本公司相當重視機構投資人盡職

治理，因此自董事會以降均恪遵機構投

資人盡職治理政策及相關規定。

人力 - 本公司負責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

之規章訂定、實際執行之相關人員約 70

人，並於此報告期間，投注大量時間及

費用，以便與被投資公司溝通、對話，

並參與股東會議案。

06

元大證券 
/ 關於元大 
/ 公司治理 
/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風險
管理部

自
營
單
位

幕
僚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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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政策
制訂與執行情況

本公司自有資金的投資買賣決策皆依據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自營投資買賣

決策作業要點」執行，該要點明確規範

本公司經營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或出

售承銷所取得之有價證券，應視市場情

況有效調節市場之供求關係，勿損及公

正價格之形成及營運之健全性。且規範

本公司所有自營投資，應依證券交易法

令之規範，將有關未公開資訊及有利益

衝突之股票建立不得買賣之控管名單，

並透過電腦程式管制交易。

　本公司買賣決策本於責任投資原則及

精神，而在中、長期投資標定之評估流

程 方 面， 投 資 標 的 之 篩 選 除 首 先 排 除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永續金融

準則」所訂之「禁止承作企業」( 例如 :

經主管機關依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

所指定制裁之對象，以及從事非法武器

製造 / 買賣、非法賭博｟含地下及網路

｠等違法活動之企業 )，而對從事再生能

源、替代燃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水

資源節能、提高自然資源利用、保護自

然環境、有機農業、提升健康福祉、推

動弱勢族群公平學習、推動環境及社會

永續等相關產業積極支持，之後依「責

任投資檢核表」評估其 ESG( 環境、社會

與公司治理 ) 之符合情況，另投資標的

如屬「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

別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細則」所規範產

業 ( 鋼鐵製造業、塑膠原料製造業及半

導體製造業 )，則再增加「產業別環境與

社會風險管理檢核表」檢視。以上檢視

通過後並排除軍火、菸草等「爭議性產

業」，經相關會議決策後始予投資。

　有關 ESG 評估事項則就 E&S 溝通議

合與政策承諾及 E&S 風險管理進行多達

45 項之評估 ( 例如 : 是否於公開管道揭

露 E&S 相關資訊、是否設有公司層級的

E&S 風險專責單位，並明定該單位的職

責與權限、是否辨識利害關係人關注之

E&S 議題，並建立溝通管道、是否管理

因應環境變遷的措施與行動方案、是否

設立空氣污染管理目標，並定期追蹤達

成情形等 )

　再者，風險管理部門則定期將市場上

個股負面資訊 ( 包含 ESG 等議題 )，示警

自營部門，供自營部門作為部位調節之

參考。

本公司自有資金的投資買

賣決策皆依據「元大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自營投資買

賣決策作業要點」執行，

規 範 本 公 司 所 有 自 營 投

資，應依證券交易法令之

規範。

投
資
決
策
執
行
流
程

排
除
禁
止
承
作
企
業

▼

評
估
投
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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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情
形 

4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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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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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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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始
予
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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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委託元大投顧關注 774 家可投資公司，本公司在投資公司名單中，對投資目標公

司均經事前相當研究與了解，並經親自訪視或參加法說會等面對面的對談方式進一步了

解被投資公司，以補充研究報告或財務報表之不足。2019 年以親自訪視或參加法說會

互動逾 400 次，其中親自訪視占約 41%、參加法說會等方式占約 59%。

投行投資－興櫃公司
在投行業務之投資 - 興櫃公司方面，2019 年本公司有約 60 人之專業團隊，常年進駐所

輔導的興櫃公司，深入該公司進行涵蓋 ESG 及其他整體方面之相關內容的查核與合規

輔導，長期關注該公司運作、經濟及對社會的影響情況，並持續與該公司進行對話及溝

通。

訪視與互動

６０
專 業 團 隊

人
輔導
興櫃公司

59%
參加法說會

41%
親自訪視

關注被投資公司情形

774
元大投顧
長期關注可投資公司

家

本公司透過訪視、參加法

說會及電話了解被投資公

司之公司治理情形，並以

本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

治理政策」作為投資參考

之依據。

　且本公司自營單位與風

險管理部不定期持續關注

個股相關消息，對該公司

財務、業務或有關 ESG 之

任何訊息，皆隨時留意、

示警，作為部位調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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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明確投票政策
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之投票政策規範，對於持有股票

公司採電子投票者 (2019 年共 866 家，

3,608 個 議 案 )， 除 因 應 業 務 需 要 親 自

出席股東會外，本公司均採電子投票方

式行使投票表決權；對於持有股票公司

股東會未採電子投票，且持有股份未達

三十萬股者，雖可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

會，但仍視業務需求情況出席；但對於

持有股票公司股東會未採電子投票，且

持有股份超過三十萬股者，則指派內部

人 員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行 使 投 票 表 決 權

(2019 年共 28 家，143 個議案 )。

　本公司收到持有股票公司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後，相關承辦人員以開會通知書

併同出席申請書送主管審核，經權責單

位與監理主管及議案相關部門主管討論

後，決定議題之贊成或反對。

　本公司無代理研究及代理投票方式，

均以親自出席或電子投票方式進行。親

自出席者，以指派方式，指派與議案相

關之人員持指派書親自出席被投資公司

該次股東會進行議案投票；電子投票方

式則由公司內部權責單位，依權責進入

台灣集保公司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執行

投票。

本公司基於股東之最大利

益，依據所訂定之「機構

投資人投票政策」，積極

行使持有股票公司股東會

投票表決權。

　本公司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原

則上以不干預該公司營運為主，因此被

投資公司議案若非為違背主管機 關命

令、違反社會道德、背離公司治理精神

或 破 壞 環 境 保 護 等 相 關 議 題 者， 本 公

司原則上均投同意票，但若有上列情形

之議案，本公司則將提出必要之立場。

2019 年本公司參與投票之議案中，其中

1 案為被投資公司之持股 1% 股東提出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該提案主要

為市場派擬修改增加董事席次，鑒於涉

及經營權的穩定，故本公司對該議案投

票棄權。

章程或作業程序修訂 24%

盈餘分配案 24%

營業報告書承認 23%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11%

董監事選舉 10%

增資 4%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

私募有價證券 1%

其他 0.7%

減資 0.5%

公司解散、合併等 0.3%

庫藏股買回轉讓員工 0.1%

臨時動議 0.1%

董監事解任 0%

投票方式與出席狀況 投票政策

2019

年
本
公
司
參
與

被
投
資
公
司
股
東
會
投
票
：

共894
家
公
司
、

3,751

個
議
案
，

親
自
出
席143

個
議
案(3.8%

)

，

電
子
投
票3,608

個
議
案(96.2%

)

。

親自出席
 3.8%

電子投票
 96.2%

出席 894 家股東會

棄權 1贊成
3,750

表決 3,751 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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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盡職治理政策揭露

本公司每年定期將機構

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

循聲明及執行情況揭露

於公司官網，並置超連

結於官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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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8 年元大證券參與股東會投票彙總表

本公司每年定期將參與

公司投票情形公布於公

司官網。

股東會議案 贊成 % 反對 % 棄權 % 合計
1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之承認 882 100.0% 0 0% 0 0% 882
2 盈餘分配案或虧損撥補 885 100.0% 0 0% 0 0% 885
3 章程或作業程序修訂 890 99.9% 0 0% 1 0.1% 891
4 董監事選舉 366 100.0% 0 0% 0 0% 366
5 董監事解任 1 100.0% 0 0% 0 0% 1
6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432 100.0% 0 0% 0 0% 432
7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32 100.0% 0 0% 0 0% 32
8 低於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0 0% 0 0% 0 0% 0
9 庫藏股低於實際平均買回價格轉讓員工 2 100.0% 0 0% 0 0% 2
10 公司解散、合併、收購、股份轉換或分割 12 100.0% 0 0% 0 0% 12
11 增資 ( 盈餘 / 資本公積 / 紅利分派轉增資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 145 100.0% 0 0% 0 0% 145
12 私募有價證券 53 100.0% 0 0% 0 0% 53
13 減資 / 現金減資 ( 彌補虧損或現金退還 ) 20 100.0% 0 0% 0 0% 20
14 行使歸入權 0 0% 0 0% 0 0% 0
15 其他 27 100.0% 0 0% 0 0% 27
16 臨時動議 3 100.0% 0 0% 0 0% 3
合計 3,750 100.0% 0 0% 1 0% 3,751

本公司 108 年度參與投資公司投票情形如下表：

附註說明：

1.  108 年度參與被投資公司投票共 894 家公司，3,751 個議案。

2.  棄權議案：台新金公司之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棄權原因：該提案為持股 1% 之股東擬增加董事席次，因涉及經營權的穩定，故本公司對該議案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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